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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册

特别程序是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这些专家——无
论其头衔是“特别报告员”、“独立专家”还是“工作组”成
员——均受命就全球范围内某些专题权利的保护和促进情
况，或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报告。

他们是应对侵犯个人和群体权利行为的最有效的国际工具之
一。他们介入了涉及环境和土地权利捍卫者遇害的案件；突显
了女性人权捍卫者面临的挑战；揭示了LGBTI 群体的处境；并
帮助揭露了民间社会行为者在高度限制的环境中面临的拘留
和酷刑风险。他们的独立性通常使他们能够直接与政府讨论
那些被认为过于“敏感”而无法进行内部讨论的问题。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伯特·K·巴鲁梅 (Albert K. Barume) 以及由国
际人权服务社及其合作伙伴共同主办的妇女人权倡导周的参与者在人权理事会

第六十届会议期间的一次边会上发表讲话。 © 国际人权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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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他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通常是公开的——以解决
处于危险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处境，或解决不符合国际人权标
准的立法草案。

本手册旨在为那些相信特别程序能够支持其人权工作的民间
社会和人权捍卫者提供实用指南。我们希望此处提供的信息
能够帮助非政府组织 (NGO) 更具战略性地与特别程序合作，
以增强其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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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程序是什么？其作用是什么？

特别程序是谁？

“特别程序”是指由联合国 (UN) 任命的一组人权专家的统称，负责监测和报
告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他们还为落实这些权利提供咨询和建议。大多数特
别程序由个人 (特别报告员或独立专家) 组成，但也有一些是由五名成员 (每
个联合国官方区域各一名) 组成的工作组。不同的名称主要反映了任务的制
定方式，但实际上，它们的工作方法非常相似。特别程序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HRC) 的决议设立。

特别程序分为两大类：国别任务和专题任务。 “任务”一词可以理解为人权
理事会规定的一种工作描述。“国别任务”1 报告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 

1  国别任务列表可在此处查阅：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
?lang=zh

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出席一场边会。© 国际人权服务社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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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专题任务”2 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特定问题，例如酷刑或受教育权。 
截至2025年6月，共有46个专题任务和14个国家任务。

这些专家（有时也被称为“任务负责人”）并非联合国工作人员，其职位是无薪
的，这旨在强调其独立性。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通常无法将所有时间都投入
到职位中，而且通常还兼任其他工作 (例如，学者或律师)。

特别程序起什么作用？

任何特别程序的具体任务均根据设立其授权的人权理事会决议而有所不同。
每位特别程序专家的官方网页都提供了关于这些决议及其工作范围的更详
细信息。不过，特别程序可用的工具大多相同：

1.	发送有关侵犯人权的来文

特别程序可以向各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也向企业或其他行为体发送正式
来文。这些来文重点关注涉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要求其澄清或采取行动。这
些来文通常基于民间社会和受人权侵犯影响者提交的信息。

致各国政府的来文由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发送
给该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后者随后将来文转发给其政府内部的相关
行为体，以采取行动和作出回应。 

两个或多个特别程序任务授权联合发送来文的情况很常见，尤其是在情况涉
及多项人权关切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由一个任务授权牵头，并邀请其他任
务授权参与。例如，一个涉及任意拘留一名组织抗议活动的人权捍卫者的案
件，可能需要由关注人权捍卫者、任意拘留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等问题的多
个任务授权联合发送来文。

所有来文和政府答复均在人权高专办网站的数据库3中提供，并可能以汇总形
式纳入人权理事会 (HRC) 每届常会上提交的报告中。4

2  专题任务列表可在此处查阅：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
Type=TM&lang=zh

3  已发送来文和政府答复的数据库可在此处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
4  报告（“来文的联合报告”）可在此处获取：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

man-rights-council/communications-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zh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mmunications-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mmunications-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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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行国家访问

特别程序进行国家访问，直接评估人权状况。这些访问可以是官方访问 (应政
府邀请进行)，也可以是非正式访问 (通常与非国家行为体 (例如非政府组织
或大学) 组织的会议或活动有关)。

正式访问结束后，专家将发布一份访问结束声明，概述主要的初步调查结果。
随后，专家将发布一份更全面的报告，其中包含关于如何改进促进和保护权
利的建议。该报告随后将提交给人权理事会 (HRC)。每位专家的正式访问次
数不尽相同，但通常每年不超过三次。

专家也可能进行非正式访问，但非正式访问不会产生报告，其费用也不由联
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HCHR) 承担。专家每年进行的非正式访问
次数没有固定限制。

3.	发布专题报告

所有特别程序均需向人权理事会提交年度书面报告。报告通常包含年度工作
总结、 并处理新出现的专题问题。报告含有附件，涵盖所有已进行的国家访
问，有时还包含已发送来文和已收到回复的摘要。报告通常会在人权理事会
会议召开前的几周内发布在人权理事会网站5上。

专家们还会就其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报告进行口头陈述，并与各国和非政府
组织进行互动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可以就专家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以及其
职权范围内各项权利的规范发展情况向专家们提出意见和问题。专家们也可
能被要求在其通常的报告周期之外向人权理事会汇报最新情况，特别是在应
对其职权范围内的紧急人权状况时。

大多数专家还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仅与
各国进行互动对话。然而，非政府组织仍然可以通过在委员会会议召开前的
几周内与各国进行双边或非正式的宣传倡导来影响讨论。

5  https://www.ohchr.org/zh/hr-bodies/hrc/sessions

https://www.ohchr.org/zh/hr-bodies/hrc/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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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与公共宣传和提高认识

特别程序通常在公共领域开展工作，以增进公众对其所保护权利的理解，或
引起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此类工作的一个主要例子是发布新闻声明，这
些声明通常是针对专家认为紧急或严重到值得公众反应的情况而发布的。与
来文一样，这些声明通常是联合发布的。

专家还可以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使用社交媒体、撰写文章或参加会议和活动
来参与公众教育或倡导，以提高认识。一些专家会发起专题宣传活动或参与
教育活动——例如，与学校、大学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以促进公众对其职责范
围内权利的理解。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可以邀请专家在活动中发
言、参加小组讨论或发表主旨演讲。这些机会不仅有助于公众教育，也使专家
有机会直接听取社群的意见——当由于缺乏政府邀请而无法进行正式的国家
访问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5.	为标准制定做出贡献

一些特别程序也通过参与新标准的辩论和直接起草，为各自领域的标准制定
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专家们参与起草并于2024年批准了《宣
言+25》，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对1998年《联合国人权维护者
宣言》的补充。更新后的宣言反映了过去25年来区域和国际法理学的发展。

6.	就任意拘留问题通过法律意见，并就强迫失踪案件与各国政府进行保密
接触

两项特别程序任务——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WGAD) 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
题工作组 (WGEID) ——除了前文所述与其他任务共享的职能外，还履行额外
的、独特的职能。

任意拘留工作组可以通过法律“意见”，根据国际人权法确定对个人的拘留是
否构成任意拘留。这些意见基于准司法对抗程序，该程序会考虑信息来源和国
家提供的信息，并向相关国家提出建议，包括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个人。虽然这
些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强大的法律和道德权威，并已促使拘留做法
发生变化和被拘留者的获释。任意拘留工作组要求相关政府在六个月内答复，
并提供落实该意见所采取措施的信息。自2017年以来，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在其意见中将中国任意拘留的范围和规模定性为“可能的反人类罪”。意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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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网页6及其数据库中查阅7。 更多信息，请参阅人权高
专办第26号概况介绍（修订1）：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8及其工作方法9。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WGEID) 肩负着独特的“人道任务”，即从家人
或组织处获取有关被强迫失踪人员案件的信息，建立失踪人员家人与相关政
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并将这些案件转交给相关政府，以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
或下落。虽然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每年都会报告10 根据其授权审议
的案件数量，但不会披露案件的身份或任何细节；这种方式旨在加强与国家
当局的合作，并增加取得积极成果的可能性。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为寻求答案的家人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帮助他们解决可能缺乏法律救济的
困境，并持续关注案件进展，直至真相大白，即确定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11 
更多信息，请参阅人权高专办的 第6号概况介绍（第四次修订版）：强迫失踪问
题12 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13。

每年，每个工作组都会举行三次会议来审议这两项程序下的案件：任意拘留
问题工作组于三月/四月、八月/九月和十一月举行会议；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
题工作组于二月、五月和九月举行会议。

这些程序并不相互排斥，并且可以与任何特别程序提交的来文同时进行。例
如，特别程序可以就个案向各国发送来文，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或强迫或
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也可以同时推进上述程序。

6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通过的意见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arbi-
trary-detention/opinions-adopted-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7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意见数据库 https://wgad-opinions.ohchr.org/
8  第26号概况介绍（修订1）：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

sheets/fact-sheet-no-26-rev-1-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9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 https://docs.un.org/A/HRC/36/38

10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年度报告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dis-
appearances/annual-reports

11  该个人仍可能被任意拘留，因此仍处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管辖范围内。
12  第6号概况介绍（第四次修订版）：强迫失踪问题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

sheets/fact-sheet-no-6-rev-4-enforced-disappearances
13  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 https://docs.un.org/A/HRC/WGEID/1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arbitrary-detention/opinions-adopted-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26-rev-1-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docs.un.org/A/HRC/36/38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6-rev-4-enforced-disappearances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6-rev-4-enforced-disappearances
https://docs.un.org/A/HRC/WGEID/1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arbitrary-detention/opinions-adopted-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arbitrary-detention/opinions-adopted-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wgad-opinions.ohchr.org/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26-rev-1-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26-rev-1-working-group-arbitrary-detention
https://docs.un.org/A/HRC/36/38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disappearances/annual-report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wg-disappearances/annual-reports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6-rev-4-enforced-disappearances
https://www.ohchr.org/zh/publications/fact-sheets/fact-sheet-no-6-rev-4-enforced-disappearances
https://docs.un.org/A/HRC/WG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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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别程序如何支持您的人权工作？

特别程序拥有一系列支持人权捍卫者的工具，但与其合作需要时间和战略重
点。对于在压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作的人权捍卫者来说，与日内瓦的特
别程序专家合作似乎与他们日常工作相距甚远或脱节。特别程序不具备执法
权。他们拥有的是通过专业知识、知名度和公众压力来施加影响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要与他们合作呢？

1.	他们可以帮助制止或扭转侵权行为

各国政府有时确实会根据特别程序的来文改变其行事。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当
个人面临酷刑风险或被非法拘留时，紧急求助于联合国系统可以挽救生命。

例如：多个特别程序已通过公开声明和来文向中国政府提及被监禁的维
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一案。2024年8月，中国政府回应联合国的一
份来文，承认她已被正式监禁，并首次明确了她的拘留地点和指控。虽然
她尚未获释，但中国这一罕见的承认是联合国专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持
续施压的结果。

国际人权服务社学院插图。© Attic Media 为国际人权服务社制作

https://www.ohchr.org/zh/press-releases/2024/06/china-authorities-must-provide-information-imprisoned-uyghur-doctor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123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File?gId=3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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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有助于人权捍卫者获释或改善他们的待遇

特别程序可以在人权捍卫者面临任意拘留、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或不公正审
判程序的案件中发挥作用。即使人权捍卫者没有立即获释，他们的参与也能
带来有意义的改善，例如获得医疗服务、法律代理或改善拘留条件。

例如：特别程序的干预，包括发给中国政府的来文，有时已使得中国人权
捍卫者羁押条件有所改善。虽然无条件释放的情况很少见，但一些被羁
押的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报告称，在特别程序介入后，他们获得了医疗、
法律代理等条件，或得到了监狱当局更好的待遇。公开声明和来文也有
助于增强被羁押人权捍卫者及其家属的道德韧性，表明国际社会对他们
处境的持续关注。

3.	他们放大了当地民众的声音和关切

特别程序专家的声明或信函可以强化当地活动人士已经表达的信息，并增添
联合国专家的权威性。在某些情况下，特别程序可以公开讨论当地团体无法
自行提出或政府拒绝在国内讨论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特别程序可以将当
地的关切提升到国际舞台上。

例如：2024年7月，特别程序发出一份联合来文，就中国政府镇压和平反
对康托克（岗托）水电站的藏人表示关切。此次干预提高了当地藏人的声
音，他们曾因抗议该国有项目造成的强制迁离祖居村落、文化遗址被毁
以及环境影响而面临严厉报复的风险。

4.	他们提供专家建议或技术援助

特别程序可以支持法律改革，提供详细指导，或建议各国进行政策调整，帮助
它们履行人权义务。这类支持可能更容易被各国政府考虑，因为各国政府有时
认为这种援助比公开批评其人权记录的声明更具“建设性”，或者各国政府可
能正在寻求专家指导，了解在特定情况下应采取哪些行动来履行其人权义务。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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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22年12月，15位特别程序专家向中国政府发出联合来文，列出
了七项基准，这些基准汇集了特别程序以往提出的建议，旨在为新疆维
吾尔地区带来有意义的人权变革。这些详细的建议敦促中国使其法律
和实践符合国际标准，包括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个人、修改允许集体
惩罚的反恐法律、终止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控，以及全面开放独立
监察机构。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但这些基准提供了
一个可信且权威的框架，继续指导民间社会和国际行为体推动问责的
倡导工作。

5.	通过国际参与建立支持

即使向联合国发出呼吁未能取得明显进展，呼吁并让国际社会代表介入案件
也能提升当地团体的可信度，并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声援。这清晰地传递
了受害者并非孤军奋战的信息。这一点在被视为敏感或有争议的人权领域尤
为重要——例如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在这些领域，此类抗争往往会让人
感到孤立无援。在国际层面开展工作也能让活动人士有机会拓展其组织的影
响力：结识其他组织、建立联盟并更有效地协调各方努力。

例如：2025年初，美国政府暂停所有对外援助90天，导致美国国际开发
署80%的项目停摆，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几天之内，各地区民间社
会网络协调一致，记录了此次事件的后果——通过调查、国家平台和紧急
简报分享数据。他们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35
个联合国特别程序联合向美国发出来文，警告称此举将对流离失所者、
女性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和多元化项目造成毁灭性影响。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725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718


联合国特别程序实用指南

14

特别程序的主要特点

特别程序的工作方法有几个关键特点，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捍卫者特别有用：

紧迫性：发出紧急呼吁的能力是特别程序独有的，在侵权行为持续发生或即
将发生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能力挽救了生命。

可及性：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认证制度14 (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又称经社理事
会地位)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对于致力于政治敏感问题的非政府组
织来说，认证尤其困难。15 向特别程序提交信息无需任何认证——任何受害者
或团体都可以参与该机制。

普遍覆盖：特别程序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无论一国是否批准了具体的人
权条约，其运作都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在其授权范围内处理世界上任何国家
的侵犯人权行为。

无需用尽国内补救措施：与一些国际人权机制不同，特别程序并不要求受害
者在采取行动之前用尽所有国内救济途径。

独立性：特别程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旦被任命，他们就独立于政府。这使
得他们能够处理政治敏感问题，并以其他机构可能无法或不愿的方式挑战政
府。他们还可以提出并支持对国际法的进步解释，加强人权标准，并将具体问
题保留在国际议程上，即使在各国因压力而怀有敌意或犹豫不决的情况下。

14  有关如何使用联合国认证系统的指南，请访问： https://academy.ishr.ch/upload/resources_and_
tools/ishr_3rd_com_handbook_en.pdf

15  更多信息和更新请访问： https://academy.ishr.ch/learn/accessing-the-un-1/ecosoc-accreditation

https://academy.ishr.ch/upload/resources_and_tools/ishr_3rd_com_handbook_en.pdf
https://academy.ishr.ch/upload/resources_and_tools/ishr_3rd_com_handbook_en.pdf
https://academy.ishr.ch/learn/accessing-the-un-1/ecosoc-accr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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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程序与联合国其他机制有何不同？

普遍定期审议 (UPR) 特别程序 (SPs) 条约机构 (TBs)

这是何种监测？ 国家：普遍定期审议
审查各国整体的人权
记录。

国别/专题：特别程序要
么监测一个国家的人
权状况，要么关注人权
主题作为总体概述的
一部分。

国家：条约机构审查一
国如何履行其已批准
或加入的条约中所规定
的义务。

谁提出建议？ 国家：各国相互提出
建议。

专家：个人或小组主要
向国家提出建议，但也
向企业等其他行为体提
出建议。

专家：专家委员会向各
国提出建议。

涵盖哪些人权？ 全部：普遍定期审议涵
盖所有人权。

一些：根据人权理事会
的授权，特别程序重点
关注国家或特定主题。

一些：条约机构仅关注
其监督履行情况的条约
所涵盖的权利。

他们可以进行国家
访问吗？

否：普遍定期审议过程
中不包含国别访问。

是：所有特别程序机制
均可进行国家访问，但
只有受到国家邀请才可
以进行“正式”访问。

是：一些条约机构可以
访问国家，例如防止酷
刑小组委员会。

监测频率是多少？ 每 4-5 年进行一次，
期间可自愿提交中期
报告。

持续进行中。每项特别
程序每年就其负责的国
家或专题向人权理事会
和联合国大会提交一至
两份年度报告。如果一
个国家发生严重侵犯人
权的行为，特别程序还
可以在年内发送来文。

不定期：各国大约每4年
接受一次审查，但通常
频率较低。这是因为审
查流程取决于各国提交
信息的时间以及条约机
构自身的积压情况。

涵盖哪些国家？ 全部 全部：尽管一些特别程
序被授权审查某个特定
国家的状况。

部分：条约机构只能审
查已批准其负责监督履
行情况的条约的国家。

这些建议的权威性
如何？

政治性：普遍定期审议
的建议始终带有政治色
彩，因为各国之间会相
互审议。有些建议具体
明确、注重行动，并符合
国际人权标准，但有些
建议则相当模糊。各国
可以选择接受建议或仅
作记录，但如果该国不
遵守建议，不会受到任
何制裁。

专家：这些建议由独立
专家提出，因此具有相
当的权威性。建议本身
不具约束力，这意味着
只是鼓励各国落实这
些建议。

具有约束力：条约机构
的建议是关于各国应如
何履行其具有约束力的
法律义务的权威性陈
述，这意味着各国必须
落实这些建议。但是，如
果各国不执行，不会受
到任何制裁。这些建议
通常以法律术语表述，
并且可能非常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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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专办的作用

人权高专办为所有特别程序提供支持，并实际担任其秘书处职能。该机构在多
个领域提供协助，包括法律和区域专业知识、研究、分析支持以及实况调查。

每位专家都由常驻日内瓦的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直接提供支持——通常每个
任务只有一到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协助专家进行报告研究、起草来文和新闻
稿，并在专家缺席时代表其与民间社会组织在日内瓦进行会晤。他们还负责
安排正式国家访问以及偶尔进行的非正式访问的后勤和日程安排。

由于人权高专办的资源有限，工作人员可能难以及时处理来自民间社会和
各国的大量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专家们也可能获得外部工作人员或机构的
支持。

人权理事会的作用

特别程序是由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其任命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
旨在为人权理事会提供实质性建议。然而，特别程序由人权理事会——一个由
各国组成的机构——设立，这意味着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和紧张关系，塑
造着每个任务的设立、职权范围、任期续延或终止，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这也使得人权理事会成为专家独立性的最大潜在威胁。即使特别程序设立
后，一些国家仍可能试图通过后续决议或设立“竞争性”或“制衡性”任务授权
来干预其工作。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与专家的互动对话，质疑任务授权的合
法性或批评专家自身的行为。

尽管存在这些风险，但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在人权领域拥有专属管辖权的
最高机构——授予特别程序任务授权这一事实，赋予了其政治分量。这有助于
增强特别程序的影响力，鼓励各国合作，并有助于实现有意义的人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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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权捍卫者如何与特别程序合作？

特别程序可用的每项工具都为人权捍卫者提供了机会。本节概述了如何充分
利用这些机会。

来文

来文是特别程序可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尤其对于面临紧急风险的人权捍卫
者而言。本节将解释如何提交来文、后续流程以及如何跟进以发挥最大效力。

1.	可以发送哪些类型的来文？ 

特别程序主要采用三种来文类型。每种来文类型均可由单个专家发出，也可
由多名专家联合发出。

2025年人权捍卫者倡导计划 (HRDAP25) 参与者学习如何与特别程序开展合作。 
© 国际人权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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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呼吁是用于制止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或预防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应
急手段。特别程序机制旨在收到可靠信息后迅速发出这些呼吁，要求政府澄
清受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状况，并提醒当局履行其人权义务。

例如：2024年11月，一组特别程序专家向中国发出紧急呼吁，对被监禁
的法律学者许志永的恶劣拘留条件表示关切。据报道，许志永在狱中绝
食抗议其人权受到侵犯后，健康状况恶化。

指控信则针对的是已经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这类信函概述了相关的指控，
要求政府就指控事项提供信息，并说明为受害者提供救济所采取的措施。指
控信还可以包含对政府应采取行动的建议。指控信既可涉及侵害个人或群体
的侵权行为，也可就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提出更广泛的关切。

例如：2024年1月，一组特别程序专家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一封指控信，涉
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黎智英目前被监禁，并面临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指控。

提示：若您不确定应该申请紧急呼吁还是指控信，请不必担心——实际
上，这两种方式对您的维权工作没有区别，因为它们都是发送给贵国政
府的信函。专家获得所需信息后，将自行决定信函的分类标注。

政策或立法的来文（通常称为“其他信函”） 旨在表达对现有或拟议的法律、政
策或做法可能对特定个人或群体的权利享有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忧。

例如：2019年11月，12名特别程序专家联名致函中国，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简称《反恐怖主义法》）的效力及适用情况发表意
见，认为该法具有不必要且不成比例的特征。他们深表关切的是，该法在
中国多个地区将基本权利刑事化，“可能导致特定少数群体成员进一步
激进化，造成日益严重的恐惧、怨恨和疏离感”。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952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734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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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程序专家还分别于2020年9月和2024年3月联名致函中国，对《香
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表示关切，指出这些法律不符合国际
人权标准。

国际人权服务社已将自 2018 年以来联合国特别程序（来文、新闻声明、意见）
、条约机构和人权高专办的所有专家建议汇编到一个在线资料库中。

2.	谁可以提交信息？

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都可向特别程序提交信息。组织无需在联合国注册，个
人同样可以提交信息。然而，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和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
工作组的要求略为正式，仅接受相关个人、其家属或代表（包括律师和非政府
组织）提交的信息。 

3.	信息应发送至何处？

为确保提交材料得到审议，任何希望联系特别程序机制的人士均可使用在线
表格16。材料也可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各特别程序机制采用的具体标准——包
括其在准备来文时认为最有价值的信息类型——可在专题17 或国别18 任务网
页上查阅。提交材料应使用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提示：如果您特别希望各特别程序采取联合行动，请务必向所有相关 
任务授权方提供信息，并阐明联合行动的重要性（即为何联合行动能产
生更大影响？）。若您明确不希望采取联合行动，也应说明原因。

人权捍卫者掌握的信息通常可以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转化为一份强有
力的材料。为确保您的材料被采纳，请避免仅依赖媒体来源。尽可能使用第一
手资料或直接文件作为信息依据。

16  向特别程序提交信息的在线问卷可在此处获取： https://spsubmission.ohchr.org/
17  专题任务列表可在此处查阅：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

Type=TM&lang=zh
18  国别任务列表可在此处查阅：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

?lang=zh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487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893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8%81%94%e5%90%88%e5%9b%bd%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4%ba%ba%e6%9d%83%e7%8a%b6%e5%86%b5%e5%bb%ba%e8%ae%ae%e7%9a%84%e8%b5%84%e6%96%99%e5%ba%93/
https://spsubmission.ohchr.org/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Type=TM&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lang=zh
https://spinternet.ohchr.org/ViewAllCountryMandates.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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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提交材料时，请务必回答以下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也包含在在线
提交的表格中：

1.	 信息发送方是谁？请提供联系方式。

2.	 情况是否紧急？为什么？是否存在影响政策或阻止进一步侵权行为的
特定时机或窗口期？

3.	 受害者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和/或居住地是什么？若指控涉及一
个大型群体，您可以将多名受害者的信息合并到一份提交材料中。 

4.	 您是否获得当事人同意？同意书可由受害者本人、其家属或律师提
供。在某些情况下，工作人员可能会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供此类信息。

5.	 发生了什么？请注明日期和地点。如果涉及法律或政策，请以附件形
式提供相关文件（如有英文、法文或西班牙文译本，请一并提交）。

6.	 肇事者是谁？如果可能，请提供姓名、头衔/职务以及任何可能的动机。

7.	 事件背景是什么？专家应该了解哪些法律框架信息——这对于涉及
一般情况的提交尤其重要。

8.	 已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是指国家或国际层面的行动，包括受害者或
其代表已寻求的补救措施。

9.	 特别程序应采取哪些行动？建议专家可以采取哪些步骤或措施来更
好地应对这种情况，包括他们应该提出的问题，以及您是否希望他们
考虑发布新闻稿（并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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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后会有什么结果？

人权高专办收到提交材料后，工作人员将评估其是否包含足够的信息，以及
该信息是否可信，以便专家向相关政府发送来文。工作人员可能会联系信息
提交方，要求提供更多详情。他们还必须确保该问题属于一个或多个特别程
序的职权范围。由于能力有限，并非所有提交的材料都会引发后续行动。

提示：有些专家每周都会收到数百份提交材料。为了提高提交材料获得 
专家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几率，您应该以简洁的方式呈现信息；重点关注 
近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阐明为何在特定时刻采取行动是必要的（尤其
如果您还希望获得新闻稿）；并考虑整合多个案例以展现趋势。至关重要
的是，您必须证明您已获得所有提及的个人受害者或组织的同意。

如果来文已发出，一旦政府的答复期限已过，该来文将被发布在来文数据库
中19。截止日期通常会在来文正文中注明：一般情况下，指控信和紧急呼吁的
截止日期为 60 天；如果涉及立法或政策草案，且来文主要为法律性质，则截
止日期可能短至 48 小时。

该系统的一个局限性在于，难以追踪提交状态。并非所有特别程序都会确认
收到，这可能导致无法确定是否已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您想跟进，可能需要发
送第二条信息。此外，如果您最初提交的内容有任何更新或变化，也请务必通
知人权高专办。

提示：您有时可以通过查看相关特别程序发布的最新新闻稿末尾提供的
联系方式，找到负责该项任务的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20。如果是联合新闻
稿，请仔细检查核对，因为其中的联系方式可能来自支持其他任务的人
员！如果您有机会与工作人员见面，请务必索取其名片或联系方式，因为
直接致信该人员比发送至任务授权的通用邮箱更为有效。需特别注意的
是，工作人员常在不同任务组间轮换，提交信息前请务必再次核实。

19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20  所有特别程序的新闻稿可在此处查阅：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News-

Search.aspx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NewsSearch.aspx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News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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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做些什么来跟进来文？

来文一旦发出并要求政府回复，非政府组织可能会觉得整个过程不再由其掌
控。然而，有多种方法可以跟进并保持参与。

首先，如果人权高专办收到政府的回复，可能会联系该来文的原始来源方，征
求意见或探讨可能的后续措施。即使没有联系，任何政府对特别程序来文的
回复，一旦发布到在线数据库中，均可供查阅。对于政府的回应，尤其是在回
复内容与受害者或消息来源方的经历不符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人权高专办
提交评论。

提示：您不必等到特别程序发布来文后才引起人们对该案件的关注。 
您提交信息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成为开展倡导工作的有力基础。您可 
以考虑发起民间社会的宣传活动或与媒体合作，例如强调事态已严重到
您不得不向联合国求助的地步。

其次，来文中所包含的事实，以及政府的任何回应（即便不足或含糊不清），都
可用于国际和国内的倡导工作。它们既能支持敦促政府履行对特别程序专家
作出的承诺，也可用于驳斥虚假或误导性的说法。还可以敦促政府作出回应，
并公开强调其未予答复的情况。  

一旦来文公开，就可以利用它通过媒体或外交渠道强化倡导力度。与可信赖
的记者分享来文有助于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增强公众监督。同样，将来文
提交给外交使团可以促使他们直接向政府提出关切，无论是私下交涉还是在
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强调联合国专家已正式处理此事，能为民间社会诉求
增添分量，并加大对当局作出实质回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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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访问

人权捍卫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家访问，以加强自身工作和特别程序的
工作。建议查阅人权高专办网站21，了解是否有针对本国的访问请求或计划。

首先，民间社会可以鼓励与其工作相关的任务授权的特别程序专家进行国家
访问，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当地局势的关注。具体可通过致函相关专家阐明
访问的及时性和必要性来实现。在寻求访问时，特别程序专家会请求东道国
政府发出邀请。若未获邀请，非政府组织可以游说其政府发出邀请。一些政府
已发出了所谓的“长期邀请”22，允许所有特别程序专家访问。虽然每次访问仍
然需要正式申请和协商，但这些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合作压力。

同时，特别程序专家可能对访问的时间和地点有自己的优先考虑，并可能在
未事先与当地民间社会接触的情况下提出访问请求。少数情况下，政府本身
也可能鼓励访问。在某些情况下，此举是出于善意，反映了政府对改善人权保
护的真诚意愿。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是政府为了宣传其认为有正面报道
的领域而做出的努力。

提示：在某些国家，政府极不可能同意特别程序提出的访问请求。一种规
避此困境的方法是，由民间社会或学术机构邀请特定任务负责人出席会
议或活动，从而促成非正式访问。特别程序在非正式访问后无法发布包
含建议的完整报告，但此举有助于与专家建立联系，并提请他们对严重
情况或案件的关注。若与政府代表进行良好的对话，这甚至可以为正式
邀请铺平道路。

其次，一旦确定了访问计划，非政府组织可提交信息协助专家准备工作并突
出优先调查事项。民间社会也可以协助宣传此次访问。虽然议程由任务负责
人和相关国家协商确定，但非政府组织可以影响正式会议的议题以及非正式
会议的安排。在此过程中，专家的独立性和“不受限制的访问权限”至关重要。

21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untry-and-other-visits
22  https://spinternet.ohchr.org/StandingInvitations.aspx?lang=zh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untry-and-other-visits
https://spinternet.ohchr.org/StandingInvitations.aspx?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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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访问期间，非政府组织可以与专家会晤，提出关切并解答疑问。这些
会晤可通过联系负责协调此次访问任务的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安排。鉴于访
问周期通常较短，国内非政府组织应相互协调以确保提供广泛多元的意见。

如果存在安全隐患，人权捍卫者可考虑在私密场所或安全的虚拟空间会见任
务负责人。如果该国缺乏或根本没有独立民间社会活动的空间，可改在其他
国家或日内瓦举行会晤。会晤可在访问前、访问期间或特定情况下于访问后
进行，并可由国际伙伴非政府组织协助安排。

最后，访问结束后，专家将撰写一份报告并提出建议，随后提交人权理事会。 
由于这一过程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许多专家会在访问结束后发表一份
详细的新闻声明，其中会指出报告中可能包含的重点关注或关切的核心议题。

国家访问报告可成为一项重要的倡导工具。各国非政府组织可据此份报告敦
促落实关键建议，尤其当政府态度消极时。该报告还可与媒体和外交渠道分
享——在民间社会无法安全或公开接触政府官员的情况下，此举尤为重要。

例如：2022年，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克莱芒·武莱
（Clément Voule）访问巴西，评估该国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的尊

重程度。土著人民、工会和非裔拉丁裔妇女领导的团体参与制定了访问
行程，在全国各地与专家会面，并将他们的关切纳入2023年人权理事会
的报告，该报告强调了民间社会在将巴西转变为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https://docs.un.org/zh/A/HRC/53/38/add.1
https://docs.un.org/zh/A/HRC/53/38/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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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在特别程序专家向人权理事会作口头陈述后的互动对话环节，由经社理事会
认证的非政府组织可发表声明并提出问题。这些发言可用于鼓励专家关注新
议题，提请关注特定国家或受关注群体，或要求专家进一步阐述其工作细节。
由于专家通常亲自出席人权理事会，这也是在日内瓦与专家及其团队会晤的
良机。

此外，可以事先游说专家在口头报告中重点强调特别严峻的局势，或通过引
用具体国家的案例，将民间社会的关切纳入专题报告。

一些特别程序专家每年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专题报告。民间社会无法在大
会发言，但如果您能够前往纽约，专家们通常会组织边会，并与民间社会组织
举行非公开会晤。

提示：即使您的组织未获经社理事会的认证，或者您无法前往日内瓦， 
您仍可与具有经社理事会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准备一份声明，
您或他们可以在与特别程序专家的互动对话中宣读该声明。自2020年
起，个人也可以通过预录视频远程宣读声明。请注意，这些声明的时长严
格限制为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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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权捍卫者如何安全地参与特别
程序？

与联合国专家或其工作人员接触有时会增加人权捍卫者面临的风险。因此，
您务必充分了解潜在的危险、可采取的风险缓解措施，以及因接触特别程序
而遭受恐吓或报复时的应对方式。

确保安全参与

通常情况下，向特别程序提供信息的人员身份会对接收信息的国家或非国家
行为体保密。您也可以委托其他非政府组织代表您提交信息，以加强保密性。

提示：如果您担心数字安全问题，一些特别程序也使用加密电子邮件 
或即时通讯平台，例如 Proton Mail 和 Signal。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亦可 
协助获取此类信息。

国际人权服务社学院插图。© Attic Media 为国际人权服务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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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进一步标注提交材料中需保密且不得向相关政府披露的部分。然而，由
于该程序基于具体侵权行为及个人或群体展开，若无法向相关政府提供充分
细节，特别程序将难以采取行动。

这意味着在敏感案件中须谨慎权衡：一方面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特别程序
采取有效行动；另一方面，避免增加报复风险或对相关人员造成进一步伤害。

提交信息时，务必考虑对被提及人员的潜在影响。因此，征得同意是特别程序的
核心关注点。提交信息的机构应明确说明是否已获得相关个人或家庭的同意。

特别程序充分意识到其来文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并遵循“不伤害”原则。若评
估认为风险过高，可能会决定不采取行动。

提示：风险不仅限于个人。家庭成员、同事甚至整个组织都可能受到影
响。在向特别程序提交案件之前，请与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员协商，评
估可能的后果，并制定应对报复的计划。请参阅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
关于评估和降低风险的工具包23。

了解报复

在任何情况下，对一个国家或其他强大机构发出反对声音都可能使您面临风
险。“报复”24一词用来描述任何与联合国或区域人权机构合作、曾经合作或寻
求合作的个人或团体所遭受的恐吓或攻击行为。近年来，人权活动人士和人
权捍卫者在地方、区域或国际层面所遭受的威胁、恐吓和报复日益受到关注。

报复行为通常由强大的国家机构实施，例如警察、军队或安全部队，或司法
部门，其目的是保护国家免受批评。非国家行为体，例如企业、犯罪集团成员
或武装团体，也经常实施报复，这些行为体与国家的联系可能是直接的、间接
的，也可能是完全没有联系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人权捍卫者的活
动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对其组织进行不公平的审查，对其进行监视或诽谤， 

23  国际人权服务社 (ISHR) 用于评估和降低与联合国接触而遭报复的风险的工具包： https://ishr.
ch/zh-hans/资源/报复-评估和降低与联合国接触而遭报复的风险的/

24  如何利用联合国机制应对报复行为并促进问责的指南可在此处获取： https://ishr.ch/zh-hans/ 资
源/报复国际人权服务社有关人权捍卫者的《报复手册/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8%af%84%e4%bc%b0%e5%92%8c%e9%99%8d%e4%bd%8e%e4%b8%8e%e8%81%94%e5%90%88%e5%9b%bd%e6%8e%a5%e8%a7%a6%e8%80%8c%e9%81%ad%e6%8a%a5%e5%a4%8d%e7%9a%84%e9%a3%8e%e9%99%a9%e7%9a%84/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5%9b%bd%e9%99%85%e4%ba%ba%e6%9d%83%e6%9c%8d%e5%8a%a1%e7%a4%be%e6%9c%89%e5%85%b3%e4%ba%ba%e6%9d%83%e6%8d%8d%e5%8d%ab%e8%80%85%e7%9a%84%e3%80%8a%e6%8a%a5%e5%a4%8d%e6%89%8b%e5%86%8c/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8%af%84%e4%bc%b0%e5%92%8c%e9%99%8d%e4%bd%8e%e4%b8%8e%e8%81%94%e5%90%88%e5%9b%bd%e6%8e%a5%e8%a7%a6%e8%80%8c%e9%81%ad%e6%8a%a5%e5%a4%8d%e7%9a%84%e9%a3%8e%e9%99%a9%e7%9a%84/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8%af%84%e4%bc%b0%e5%92%8c%e9%99%8d%e4%bd%8e%e4%b8%8e%e8%81%94%e5%90%88%e5%9b%bd%e6%8e%a5%e8%a7%a6%e8%80%8c%e9%81%ad%e6%8a%a5%e5%a4%8d%e7%9a%84%e9%a3%8e%e9%99%a9%e7%9a%84/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5%9b%bd%e9%99%85%e4%ba%ba%e6%9d%83%e6%9c%8d%e5%8a%a1%e7%a4%be%e6%9c%89%e5%85%b3%e4%ba%ba%e6%9d%83%e6%8d%8d%e5%8d%ab%e8%80%85%e7%9a%84%e3%80%8a%e6%8a%a5%e5%a4%8d%e6%89%8b%e5%86%8c/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5%9b%bd%e9%99%85%e4%ba%ba%e6%9d%83%e6%9c%8d%e5%8a%a1%e7%a4%be%e6%9c%89%e5%85%b3%e4%ba%ba%e6%9d%83%e6%8d%8d%e5%8d%ab%e8%80%85%e7%9a%84%e3%80%8a%e6%8a%a5%e5%a4%8d%e6%89%8b%e5%86%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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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其获得资金的途径，或遭受任意逮捕、人身暴力甚至死亡。除了用于惩罚
之外，报复行为通常也被用作一种威慑手段。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遭到报复的风险会增加。在当局不希望其糟糕的人权记
录被曝光时，风险便随之攀升。当人权捍卫者将国内问题提交联合国人权机
构，揭露政府人权记录时，风险也可能加剧。各国政府都不愿在区域或国际舞
台上被描绘成侵犯人权者。针对揭露政府行为的人权捍卫者的反制手段可能
极其严厉，尤其当国家享有有罪不罚的特权时。

特别程序有责任对与其接触的人权捍卫者遭受报复的情况作出回应，例如在
国家访问期间或在来文的内容中。特别程序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作出回应25， 
包括保密和公开方式，具体行动将视个案而定：

	■ 特别程序可以就具体案件向相关国家发送来文和/或发布新闻稿，还可以
在提交给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或在与这两个机构的互动对
话中提及该案件。特别程序还可以与国际或区域层面的其他人权机制合
作，协调应对措施。

例如：极端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后，他会见的人权律师之一江
天勇被任意拘留，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特别报告员在向人权理事会
提交国别访问报告时特别提到了这位人权捍卫者，指出“中国政府已明
确表示，他们不希望我继续追究这些问题，但我作为独立专家的职责是
提出一个平衡的总体观点，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承认。”国别访问报告明确
提及特别报告员为应对在访问期间与他会面或计划与他会面的人权捍
卫者遭受的报复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发布通报和新闻稿。特别报告员在
2017年和2019年的公开声明中继续对江天勇律师的处境表示关切。

25  有关不同类型回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
man-rights-council/acts-intimidation-and-reprisal-cooperation-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acts-intimidation-and-reprisal-cooperation-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and-speeches/2017/06/oral-statement-mr-philip-alston-special-rapporteur-extreme-poverty?LangID=E&NewsID=21772
https://docs.un.org/zh/A/HRC/35/26/Add.2
https://www.ohchr.org/zh/2017/11/china-un-experts-condemn-jailing-human-rights-lawyer-jiang-tianyong
https://www.ohchr.org/zh/2019/09/china-harassment-human-rights-lawyer-jiang-tianyong-must-stop-say-un-expert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acts-intimidation-and-reprisal-cooperation-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acts-intimidation-and-reprisal-cooperation-special-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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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特别程序专家分别于2014年26、2019年27 和2024年28 发表声明，
呼吁伸张正义，对中国人权捍卫者曹顺利之死进行全面调查。曹顺利因
2013年与联合国接触而遭到报复。这些声明表明，特别程序十多年来一
直在持续跟进此案。然而，中国政府至今未作任何官方回应，也未采取任
何措施对其死因展开独立调查。

	■ 特别程序可决定与政府官员会面，以保密方式探讨案件并寻求该国采取行
动。特别程序也可向联合国驻外代表和总部代表提出案件，包括秘书长、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主席。

	■ 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 29（旨在加强各任务负责人之间的协调，并作为任务
负责人、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每年都
会指定一位报复问题协调人，负责全面记录提交给特别程序的所有报复案
件。协调委员会旨在向人权理事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主管人权事务的助
理秘书长（ASG）和秘书长提出报复问题。必要时，经与相关任务负责人协
商，协调委员会可采取额外行动，例如联系相关国家或利益攸关方、发表新
闻声明等。

	■ 助理秘书长（ASG）30受命领导联合国努力制止恐吓和报复行为，并确保联
合国对恐吓和报复行为作出统一回应。助理秘书长可以通过私下会晤或信
函向相关国家提出报复案件。在回应报复指控时，助理秘书长通常会与相
关国家私下沟通，但鼓励其在适当情况下向相关国家公开回应。

	■ 助理秘书长为处理报复案件而采取的行动通常（但并非总是）会纳入秘书
长每年九月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的年度报复报告31中。民间社会可向助理秘
书长办公室提交因参与特别程序而遭受报复的案件。年度报复报告还包括
对以往案件的后续信息以及全球报复趋势。

26  https://www.ohchr.org/zh/press-releases/2014/03/deadly-reprisals-un-experts-deplore-
events-leading-death-chinese-human

27  https://www.ohchr.org/zh/2019/03/china-un-experts-renew-calls-probe-death-cao-shunli
28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3/1127346
29  有关协调委员会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

man-rights-council/coordination-committee-special-procedures
30  https://www.ohchr.org/zh/reprisals
31  秘书长关于因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合作而受到恐吓和报复的年度报告清单可在此处查阅： 

https://www.ohchr.org/zh/reprisals/annual-reports-reprisals-cooperation-un

https://www.ohchr.org/zh/press-releases/2014/03/deadly-reprisals-un-experts-deplore-events-leading-death-chinese-human
https://www.ohchr.org/zh/2019/03/china-un-experts-renew-calls-probe-death-cao-shunli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3/1127346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ordination-committee-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reprisals/annual-reports-reprisals-cooperation-un
https://www.ohchr.org/zh/press-releases/2014/03/deadly-reprisals-un-experts-deplore-events-leading-death-chinese-human
https://www.ohchr.org/zh/press-releases/2014/03/deadly-reprisals-un-experts-deplore-events-leading-death-chinese-human
https://www.ohchr.org/zh/2019/03/china-un-experts-renew-calls-probe-death-cao-shunli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3/1127346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ordination-committee-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coordination-committee-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reprisals
https://www.ohchr.org/zh/reprisals/annual-reports-reprisals-cooperation-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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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您可以将案件提交至秘书长关于报复问题的年度报告。提交的材
料应包含报告期内（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发生的事件或趋势信息，并
应于每年4月15日前发送至ohchr-reprisals@un.org。该报告通常在同年
9月提交人权理事会。

	■ 年度报告32包含一个关于报复行为的章节，反映了任务负责人在过去一年
中的主要关切和采取的行动。

提示：如果您因参与特别程序而遭受恐吓或报复行为，您可以联系：

	■ 您参与的特别程序

	■ 人权高专办报复小组： ohchr-reprisals@un.org （可根据要求提供其他
安全渠道） 

	■ 人权理事会主席： hrcpresidency@un.org

32  特别程序年度报告可在此处查阅：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
man-rights-council/annual-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mailto:ohchr-reprisals%40un.org?subject=
mailto:ohchr-reprisals%40un.org?subject=
mailto:hrcpresidency%40un.org?subject=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annual-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https://www.ohchr.org/zh/special-procedures-human-rights-council/annual-reports-special-procedures


国际人权服务社的《报复手册》
是所有关注与国际或区域人权
体系合作者遭受恐吓和报复的
利益相关方的重要资源。该手册
目前提供英语、维吾尔语、藏语、
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版本。

本指南旨在指导如何运用、构建
并强化《宣言+25》中的各项标
准，以保护捍卫权利的权利。它
力求加深对《宣言+25》的理解，
并鼓励其得到应用和推广。

《报复手册》

《宣言+25》行动指南

https://ishr.ch/defenders-toolbox/resources/activist-guide-to-the-declaration-25/
https://ishr.ch/zh-hans/%E8%B5%84%E6%BA%90/%e6%8a%a5%e5%a4%8d%e5%9b%bd%e9%99%85%e4%ba%ba%e6%9d%83%e6%9c%8d%e5%8a%a1%e7%a4%be%e6%9c%89%e5%85%b3%e4%ba%ba%e6%9d%83%e6%8d%8d%e5%8d%ab%e8%80%85%e7%9a%84%e3%80%8a%e6%8a%a5%e5%a4%8d%e6%89%8b%e5%86%8c/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工作或本出版物所涵盖议题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ishr.ch 或联系我们：information@ishr.ch

日内瓦办事处 
Varembé路 1 号，5楼，邮政信箱 16

CH-1211 日内瓦 20 CIC，瑞士

纽约办事处 
联合国广场777号7楼

10017 纽约州纽约市， 美国

@ishr.ch
@chinese.ishr.ch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global
@ISHR_chinese

@ISHRGlobal @ISHRGlobal @ISHRGlobal 

您觉得这份 
出版物有用吗？

我们致力于让知识免费且易于获取， 
惠及所有人。

如果您也想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即使是小额捐赠也能带来莫大的帮助。 

感谢您的支持！

mailto:www.ishr.ch?subject=
mailto:information%40ishr.ch?subject=
https://bsky.app/profile/ishr.ch
https://bsky.app/profile/chinese.ishr.ch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nternational-service-for-human-rights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international-service-for-human-rights
https://x.com/ISHRglobal
https://twitter.com/ishr_chinese
https://www.instagram.com/ishrglobal/#
https://www.youtube.com/user/ISHRGlobal/featured
https://www.facebook.com/ISHRglobal

	Table of Contents
	关于手册
	一、特别程序是什么？其作用是什么？
	特别程序是谁？
	特别程序起什么作用？
	发送有关侵犯人权的来文
	进行国家访问
	发布专题报告
	参与公共宣传和提高认识
	为标准制定做出贡献
	就任意拘留问题通过法律意见，并就强迫失踪案件与各国政府进行保密接触


	二、特别程序如何支持您的人权工作？
	特别程序的主要特点
	特别程序与联合国其他机制有何不同？

	三、人权捍卫者如何与特别程序合作？
	来文
	可以发送哪些类型的来文？ 
	谁可以提交信息？
	信息应发送至何处？
	提交后会有什么结果？
	可以做些什么来跟进来文？

	国家访问
	报告

	四、人权捍卫者如何安全地参与特别程序？
	确保安全参与
	了解报复


